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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吉林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

部门、单位： 

《吉林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7 月 17 日 

  

  

  

吉林市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

施方案》（教基〔1997〕18 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考试宗旨 

吉林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下称“体育考

试”）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有力推进素质教育

的体现。将体育考试纳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旨在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达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运动

技能领域(水平四)规定的评价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的基本要求，养成体育锻炼良好习惯，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考试原则 

体育考试体现水平考试的性质，坚持“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规范考试过程管理，维护体育考试的严肃

性，确保体育考试工作顺利实施。 

三、考试对象  

参加吉林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全体学生。 

四、考试时间 

全市体育统一考试时间定为每年 5 月，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五、考试办法 

体育考试满分为 30 分，由《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综

合评价考核（10 分）和体育统一考试（20 分）两部分组

成，两项考核得分累加为体育考试成绩计入中考总分。 

（一）综合评价考核。 

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运动技能领域(水平四)

的评价内容，体育考试专家委员会制定了《吉林市初中体

育与健康课程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具体由学校每学期对

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并予以赋分。2018 年初中毕业生因受客

观条件影响无法进行综合评价考核，统一按满分（10 分）



计入中考体育成绩。2019 年及以后初中毕业生综合评价考

核按照《吉林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综合评价考核办法》

具体实施。 

（二）体育统一考试。 

在体育统一考试中，考生需要在半日内完成 3个项目

的测试，其中必测项目 2 个，选测项目 1 个。 

1.必测项目：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 米跑（满分 8

分）。 

2.必测项目：坐位体前屈（满分 6 分）。 

3.选测项目：立定跳远或前掷实心球，任选其一（满

分 6 分）。 

体育统一考试在标准 400 米塑胶跑道田径场地进行，

男生 1000 米跑和女生 800 米跑为最后一个测试项目。 

六、特殊考生成绩评定办法 

特殊考生为因残或因病无法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外

地返吉考生、往届考生和跨县（市）报考考生。 

（一）免考的申请及成绩评定。 

因残或因病确实丧失运动能力，长期免修体育课的考

生可以申请免考。在体育统一考试前一个月，考生需持相



关证明向学校提交免考申请，经学校审核后报请县（市）

区考试领导小组审批。 

根据申请免考原因，考生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1.确实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考生于考前一个月提交

《免考申请表》，学校审核公示后报送县（市）区体育考

试免考缓考审定小组审批，获准后方可免考。其综合评价

考核按满分（10 分）计算，体育统一考试成绩按满分（20

分）计算。对于违规造假的，取消该生体育统一考试成

绩，全市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因病长期免修体育课且不能参加体育统一考试的考

生，由考生提出免考申请并出具医院证明，经县（市）区

体育考试免考缓考审定小组评定准予免考后，其综合评价

考核按满分（10 分）计算，体育统一考试成绩按该项满分

的 60%计算，即 12 分。城区考生需提供三级甲等以上医院

证明，其他地区考生需提供县（市）级或县（市）级以上

医院证明。 

3.因临时伤病确实不能按时参加体育统一考试的，由

考生提出免考申请，并出具伤病发生两日内的医院证明，

免考缓考审定小组审定合格后，综合评价考核成绩按满分

（10 分）计算，体育统一考试成绩以满分的 60%计算，即 1

2 分。城区考生需提供市级或市级以上医院证明，其他地区

考生需提供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二）缓考的申请和成绩评定。 

考生在考试前或考试中因临时伤病（含女生生理

期），不能按时完成体育统一考试的可提交缓考申请，由

家长、校医、校长签字审核后，经县（市）区体育考试免

考缓考审定小组审批，获准后直接参加补考。补考仅限一

次，在体育统一考试结束一周后进行。 

在规定时间内仍不能参加补考的学生，经县（市）区

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审定后，其成绩按照体育统一考试满分

的 50%计入体育考试成绩，即 10 分。 

（三）其他特殊考生的成绩评定。 

具有本市户籍，在外省市就读且初中毕业回吉林市报

考的考生，必须参加我市组织的体育统一考试，其综合评

价成绩由转出学校赋分，两项成绩之和即为考生体育考试

成绩。如考生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参加体育统一考试的，

由考生或家长提交书面情况报告，其体育统一考试成绩以

满分的 50%计算，即 10 分。 

2018 年往届毕业生的体育成绩参照 2018 年应届毕业生

体育成绩测算方式。2019 年及以后往届初中毕业生只参加

体育统一考试，体育考试成绩计算公式：总成绩=统一考试

成绩×1.5。 

七、考试成绩认定 



体育统一考试由县（市）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组织实

施。测试完成后现场公布成绩，考生当场签字确认。 

体育统一考试成绩经县（市）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核

定后，打印一式三份，分别报送本级县（市）区招生办、

本级教育局体卫艺科、吉林市教育局体卫艺处。由县

（市）区招生办按照规定格式将成绩信息报送市招生办，

成绩报送工作要求在考试结束后两周内完成。 

八、组织与管理 

（一）组织机构。 

体育考试工作在吉林市体育考试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下，建立市教育局牵头，相关委办局各司其职，纪检监察

部门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吉

林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各县（市）区要分别成立体育考试

领导小组，负责考试的具体实施。 

1.吉林市体育考试领导小组 

组  长：盖东平   副市长 

副组长：张予西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杨立民   市旅游局副局长 

宋  杰   市教育局局长 



成  员：邵  敏   市教育局副局长 

付长坤   市公安局副局长 

牛丹阳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晓娟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张明君   市食药监局副局长 

于  彬  市残联副理事长 

张玉珍   市气象局副局长 

张文秀   吉林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刘加辉   永吉县副县长 

杨凌云   舒兰市副市长 

谢显平   蛟河市副市长 

谭洪亮   磐石市副市长 

王  莉   桦甸市副市长 

施春敏   船营区副区长 

刘  靖   昌邑区副区长 

高  霞   龙潭区副区长 



马  颂   丰满区副区长 

2.职责分工 

市教育局：负责考试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指导监督。 

市财政局：负责城区四块标准化场地建设资金筹集。 

市公安局：负责统一考试的现场秩序维护和安全保

障。 

市卫计委：负责因病免考考生的体检鉴定和统一考试

现场的医疗保障。 

市气象局：负责统一考试现场的气候监测和气象预

报。 

市食药监局：负责集中食宿教师及考生食品安全保障

工作。 

市残联：负责因残疾免考学生的资格审定。 

市供电总公司：负责统一考试现场的用电保障。 

市教育局与市卫计委、市残联共同成立免考缓考审定

小组。 

城区考务经费由区级财政承担，县（市）考务经费由

县（市）政府承担。 



（二）管理机制。 

体育考试实行市教育局、县(市)区教育局、初中毕业

生学校三级管理机制，考试由各县（市）区体育考试领导

小组具体组织实施。市教育局直属初中学校（含完中初中

部）、民办学校以及外地返吉考生和往届考生由所在县

（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参加学校所在县（市）区教育

局组织的体育考试。经开区考生参加昌邑区组织的考试，

高新区考生参加丰满区组织的考试。 

（三）考试成绩的复核与仲裁。 

考生对综合评价考核成绩有异议的应在成绩公示期内

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由学校予以复核。考生对体育统一

考试成绩有异议的，应在全部考试项目完成之后，考生确

认成绩签字之前，向本级体育考试仲裁小组提交书面申

请，由仲裁小组予以复核，仲裁小组不受理逾时申请。体

育考试仲裁小组由县（市）区教育局纪检工作人员、体卫

艺科体育视导员及教师进修学校体育教研员等人员组成。 


